
1

北京博星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关于

对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

回复的核查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朗博科技”或“上市公

司”)于 2023年 3月 1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常州朗博密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3】0142 号），北京博星

证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财务顾问”）担任共青城骏山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骏山投资”）收购朗博科技控制权的财务顾问，对

贵部下发的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具体如下：

问题一：公告显示，原控股股东戚建国及其一致行动人范小凤、常州市金坛

君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君泰投资”）拟向骏山投资合计转让 26%

的公司股份，转让后骏山投资成为公司控股股东。骏山投资成立于 2022 年 3 月

1 日，其中北京华铼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铼”）持有骏山

投资 2.87%合伙份额，担任骏山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自然人伍忠良、李海通过

持有北京华铼上层控股股东股权最终控制骏山投资，两人构成一致行动人。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

（1）骏山投资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业务、资信情况，并结合相关法律法

规说明骏山投资及伍忠良、李海是否存在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法定情形；

回复：

骏山投资成立于 2022 年 3 月 1 日，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未实际开展经营业

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骏山投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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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铼成立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为骏山投资的控制方，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北京华铼资产总额为 498 万元，负债总额为 7万元，净资产为 491 万

元。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 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983,229.88 7,214,187.27

负债总额 73,143.23 80.90

所有者权益合计 4,910,086.65 7,214,106.37

资产负债率 1.4678% 0.0011%

项 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304,019.72 -2,785,893.63

净资产收益率 - -

注：上述 2021 年财务数据已经北京仲益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尚未取

得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审计，2022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经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http://zxgk.court.gov.cn）、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

等网站查询，骏山投资成立至今信用状况良好，未受到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不存在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之情形。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收购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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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一）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二）收购

人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三）收购人最近 3 年有

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四）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

十六条规定情形；（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

市公司的其他情形。”经核查，骏山投资、伍忠良及李海不存在上述任何情形。

（2）骏山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资金的具体来源，并核查是否存在对外募集、

代持、结构化安排等情形；

回复：

骏山投资收购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资金全部来自于合伙人出资。根据骏山投资

的《合伙协议》约定，北京华铼拟出资 2,200 万元、上海兆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兆朝”）拟出资 63,800 万元、共青城长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长庚”）拟出资 5,500 万元，共青城新微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新微”）拟出资 5,500 万元。

北京华铼拟出资 2,200 万元，资金来源为股东实缴出资。北京华铼注册资本

已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5,000 万元，为现有股东按原持股

比例同比例认缴。本次增资将在骏山投资支付股权收购对价款之前实缴完成。

共青城长庚拟出资 5,500 万元。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和对外借款。共青城

长庚由两名合伙人构成，其中执行事务合伙人谢涛认缴出资额 3,000 万元，有限

合伙人弓彦哲认缴出资额 2,000 万元，均为自有资金，目前尚未实缴。另外，共

青城长庚向谢涛借款 500 万元。以上合计 5,500 万元。

共青城新微拟出资 5,500 万元。资金来源包括自有资金和对外借款。共青城

新微由两名合伙人构成，其中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光远认缴出资额 2,000 万元，有

限合伙人吴静秋认缴出资额 3,000 万元，王光远、吴静秋自有资金各 300 万元，

合计 600 万元，目前尚未实缴。另外，共青城新微分别向刘正新借款 670 万元、

向段艳梅借款 3,900 万元、向孟凡英借款 287 万元、向吴艳春借款 190 万元，合

计借款 5,047 万元，借款期限均为 6年。以上合计 5,647 万元。

上海兆朝拟出资 63,800 万元，资金来源为：上海兆朝股东自有资金出资 975

万元，上海兆朝对外借款 63,800 万元，借款期限 6年。财务顾问已对出资人出

资情况、借款情况及出资人、借款人的资信实力作相关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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骏山投资本次收购上市公司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不存在对外公开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以及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

方资金用于本次收购的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本企业

提供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3）结合骏山投资的财务经营情况、股权架构、骏山投资及伍忠良、李海

的过往投资与经营管理经验，说明其收购上市公司的原因和主要考虑，是否能

够对上市公司实施稳定有效的控制，是否影响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

定性。

回复：

本次收购完成后，骏山投资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伍忠良和李海成为

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骏山投资成立于 2022 年 3 月 1 日，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未开展实际经营业

务，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骏山投资股权架构见上文。

伍忠良为资深投资银行家及投资人，具有二十余年投资银行业务和资本市场

股权投资经验，曾任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能源、有色行业组负

责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北京部董事总经理、北京华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

伍忠良曾帮助多家公司实现上市，并主导或参与完成多起上市公司再融资、

资产重组等事项，参与及陪伴了多家企业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伍忠良作为保荐

代表人、财务顾问主办人或项目负责人完成的项目情况如下：

股权分置改革公司：通威股份（600438.SH）、中信证券（600030.SH）、伊利

股份（600887.SH）、国城矿业（000688.SZ）；

非公发行公司：通威股份（600438.SH）、西藏旅游（600749.SH）、三元股份

（600429.SH）、三峡水利（600116.SH）、振华科技（000733.SZ）、厦门信达

（000701.SZ）；

IPO 公司：翠微股份（603123.SH）、兴源环境（300266.SZ）、奥克股份

（300082.SZ）、乐凯新材（300446.S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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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认股权证：伊利股份（600887.SH）；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通威股份（600438.SH）、国城矿业

（000688.SZ）、盛和资源（600392.SH）；

公开发行公司债：通威股份（600438.SH）等。

伍忠良先生服务能源、有色资源等领域的头部公司多年，对相关产业有较深

刻的理解，具备较深厚的产业经验和资源，但其本人并无实际经营管理上市公司，

无相关经历。

李海为职业投资人，曾任四川万盛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北京华风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副总经理、北京华铼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

等职务。2022年3月至今，担任骏山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李海系伍忠良的一致行动人。

伍忠良及李海本次收购上市公司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

认可，以及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其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获得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戚建国及戚淦超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伍忠良、李海将配

合戚建国及戚淦超保持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稳定发展；同时，伍忠良、李海将结合

自身资源及管理经验，为上市公司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公司后续将依据实际进

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戚建国等三人与骏山投资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本次收购完成后，

戚建国与骏山投资同意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调整如下：双

方对上市公司董事会进行改组（换届），上市公司董事会拟由 7 人组成，其中独

立董事 3名、非独立董事 4名；戚建国有权推荐 1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骏山投

资有权推荐 3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戚建国应促使并推动骏山投资推荐的候选人

当选董事在上市公司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中超过半数席位、骏山投资应保证戚建国

推荐的候选人当选董事、其他三家受让方不推荐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仅为纯财务

投资者。本次收购完成后，实际控制人伍忠良、李海，控股股东骏山投资将通过

对董事会的控制，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有效控制公司业务。

上海兆朝担任骏山投资的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不对外代表合伙企

业。骏山投资《合伙协议》约定，执行事务合伙人享有对合伙企业事务独占及排

他的执行权，包括但不限于：（1）决定、执行合伙企业的投资及其他事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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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决定合伙企业取得、持有、管理、维持和处置（包括在合伙

企业资产上设置抵押、质押）合伙企业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投资性资产、非投

资性资产等；（3）代表合伙企业行使作为权益人所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对相关事项作出决定并行使表决权……。根据骏山投资《投资决策委员会议事规

则》，投资决策委员会共由 5名投资决策委员组成，其中北京华铼委派 4名委员，

上海兆朝委派 1名委员，北京华铼委派的伍忠良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每名委员有一票表决权，当审议事项获得过半数委员的同意票即

为通过，主任委员对项目及决策具有一票否决权。北京华铼通过控制投资决策委员

会实现对骏山投资重要决策的控制，从而对骏山投资实际控制。上海兆朝仅为骏

山投资的财务投资人。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不产生影响，上

市公司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仍将保

持独立，保证上市公司稳定发展。新的实际控制人能够对上市公司实施稳定有效

的控制，不会影响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

（4）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根据骏山投资提供的说明及其实际控制人提供的征信报告、无犯罪记录

证明等资料，并通过公开信息查询，骏山投资及伍忠良、李海不存在不得收购上

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收购的资格。

2、根据骏山投资出具的承诺说明及其各合伙人提供的资金来源证明文件，

骏山投资本次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合伙人实缴出资，各合伙人出资

人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对外公开募集、

代持、结构化安排以及直接或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认购的

情形，不存在上市公司直接或通过其利益相关方向骏山投资提供财务资助、补偿、

承诺收益或其他协议安排的情形。

根据骏山投资及其实际控制人提供的说明，本次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主要原

因，是基于对上市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以及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判断，拟通

过本次权益变动获得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在保持上市公司现有业务稳定发展同

时，结合自身资源及管理经验，为上市公司寻找新的产业增长点，谋求上市公司

长期健康发展。

https://www.qcc.com/pl/prf2da851b489b623d98b969dd30ebb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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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资产、人员、财务、

机构、业务等方面仍将保持独立，骏山投资将通过董事会、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

成员，新的实际控制人将达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不会影响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控制权的稳定性。

问题二：公告显示，原控股股东戚建国拟分别向青岛奥帕欣荣股权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奥帕欣荣投资”）、上海良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良元精

选肆号私募证券基金（以下简称“良元精选肆号”）、海南德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德亚创投”）转让 10%、10%、8%的公司股份，交易完

成上述机构后均成为公司大股东。其中，奥帕欣荣投资、德亚创投分别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2023 年 2 月 23 日成立，成立时间晚于公司因筹划控制权转让事

项申请停牌时间，其本次协议受让公司股份资金分别为 28,779 万元和 23,023.2

万元。

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穿透说明上述三家受让方的股东结构，涉及合

伙企业的请披露至最终出资人，并披露各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关于重大事项的决

策安排以及实际控制人；（2）上述三家受让方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情况、资信

情况，其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及融资安排，并据此说明其是否具备足够

的资金实力；（3）说明上述三家受让方与骏山投资、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表决权委托等其他约定或利益安排。

（1）穿透说明上述三家受让方的股东结构，涉及合伙企业的请披露至最终

出资人，并披露各合伙企业的管理人、关于重大事项的决策安排以及实际控制

人；（2）上述三家受让方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其受让上市

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及融资安排，并据此说明其是否具备足够的资金实力；

回复：

（一）奥帕欣荣投资基本情况

1、奥帕欣荣投资股权结构及控制权认定

截至本回复出具日，奥帕欣荣投资股权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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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奥帕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奥帕”）为奥帕欣荣投资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根据奥帕欣荣投资《合伙协议》，执行事务合

伙人有权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投资、管理、运用和处置，有限合伙人不参与合

伙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在相关事务中无权代表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依据

投资决策委员会会议决议，执行相关投资决策，向本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进行收益

及财产分配等事宜；投资决策委员会为奥帕欣荣投资最高投资决策机构，由 3

名委员组成，普通合伙人与各有限合伙人各委派 1名，对议案进行表决时需三分

之二以上（含本数）委员表决同意方可通过议案。因此，奥帕欣荣投资各合伙人

均不能对奥帕欣荣投资重要决策控制，奥帕欣荣投资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奥帕欣荣投资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其受让上市公司

股份的资金来源及融资安排

奥帕欣荣投资成立于 2023年 2 月 24日，认缴出资额 30,000万元（目前暂

未有实缴出资），为新设立的投资主体，拟按照合伙企业投资决策机制投资优质

的公司股权标的，取得投资收益。奥帕欣荣投资资信情况良好，除本次受让上市

公司 10%股份外，暂未开展其他经营活动，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奥帕欣荣投资本次受让上市公司 10%股份资金来源均为其合伙人出资，青岛

博雅瑞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博雅”）持有奥帕欣荣投资 98.9967%

合伙份额，为本次股份受让主要出资方。青岛博雅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资金，不

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等情

形。青岛博雅向青岛源远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借款 3亿元，借款期限 18个月，

出借主体资信良好，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根据青岛博雅资与资金出借方签署的

借款协议及出借方提供的资金证明，并经财务顾问核查，青岛博雅借款金额 3

https://www.qcc.com/firm/573cca33a2ab970626fa5e84f900653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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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出借方具备提供借款的资金实力。

奥帕欣荣投资承诺，其本次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合伙人出资，

各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及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出资，资

金来源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奥帕欣荣投资本次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合伙人出

资，合伙人具有足够的实缴出资能力，因此，奥帕欣荣投资具备受让上市公司股

份的实力。

（二）良元精选肆号基本情况

1、良元精选肆号股权结构及控制权认定

良元精选肆号设立于 2022年 4月 12日，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

私募证券基金产品，基金编号：SVF696，基金存续期为 5年。上海良元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良元”）作为良元精选肆号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独立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因此，上海良元实际控制良元精选肆号。

上海良元成立于 2011年 12月 20日，实际控制人王华具有 30年证券投资从

业经验，在证券行业拥有广阔的人脉资源和丰富的投资管理经验、专业的投资背

景。截至 2023年 3月 3日，上海良元存续 6支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存续规模 2.2

亿元。上海良元股权结构如下：

2、主要财务指标、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其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

及融资安排

根据上海良元提供的说明及良元精选肆号合同，本次受让朗博科技股份的资

金来源于良元精选肆号募集的资金，基金产品投资人已全部签订基金合同并确认

认购金额。因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股份转让价款的转让应分步骤缴款，为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投资人已按照认购金额的一定比例缴款定金，保证可以按照后续的缴

款步骤完成认购款项的缴纳。截至 2023年 3月 6日，良元精选肆号基金账户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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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逾 6,000万元，已超过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股份转让保证金 3,000万元，后续

资金也将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转账流程时间逐步到位。

根据上海良元与各基金投资人签署的《良元精选肆号私募证券基金基金合

同》，基金产品投资人按基金合同约定的认购金额足够覆盖本次股份受让的交易

对价。良元精选肆号基金投资人均为私募投资基金的合格投资者，具备一定的出

资实力。根据各基金投资人提供的资产证明文件，并经财务顾问核查，良元精选

肆号基金的各投资人具有足够的出资能力。

此外，上海良元已提供说明，投资人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具备足够的资金实

力，可以完成后续认缴金额的付款以完成本次股份受让。

综上所述，各基金投资人具备履行良元精选肆号基金合同出资的实力，基金

投资人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上海良元及良元精选肆号具备足够的受让上市公司股

份的资金实力。

（三）德亚创投基本情况

1、德亚创投股权结构及控制权认定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德亚创投股权结构图如下：

德亚创投的有限合伙人中，海南德生峰华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

终出资人如下：

序

号

合伙人名称/姓
名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万元）
合伙份额比例 最终出资人

1
海南德圣鼎峰

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 90.91% 李汶龙、王元

2
成都锦秀同德

股权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 9.09% 李农、左瑞、颜彦

海南德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最终出资人如下：

https://www.qcc.com/firm/4f195fd630d86ece7cada33589f793ca.html
https://www.qcc.com/firm/4f195fd630d86ece7cada33589f793ca.html
https://www.qcc.com/firm/4f195fd630d86ece7cada33589f793ca.html
https://www.qcc.com/pl/pr69701f38947ddff105ae35711c65de.html
https://www.qcc.com/pl/prc082c4b91747be92ace545279e3771.html
https://www.qcc.com/firm/cfb1b26988fb8be0be4d8ad87b602f13.html
https://www.qcc.com/firm/cfb1b26988fb8be0be4d8ad87b602f13.html
https://www.qcc.com/firm/cfb1b26988fb8be0be4d8ad87b602f13.html
https://www.qcc.com/pl/pr737aa6fcc71b10bffc76da048c9f7c.html
https://www.qcc.com/firm/14265ba4331701093911f1b2660b13b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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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合伙人名称/姓
名

合伙人类别
出资额

（万元）

合伙份额比

例
最终出资人

1
成都良知博雅

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有限合伙人 27,200 90.67%
李农、张毅刚 、周

卫、赵东杰 、陈新碧、

王富民、谭永华、王军

2 彭伯韬 有限合伙人 2,000 6.67% 彭伯韬

3 吴继洪 有限合伙人 500 1.67% 吴继洪

4

成都锦秀德同

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普通合伙人 300 1.00%

李农、左瑞、颜彦、汪莉、

张湘宁、许谦、郑凯还、

张孝义、张乐、耿健、李

梦、向忠、王军

成都锦秀同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秀同德”）为德亚

创投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根据德亚创投《合伙协议》约定，执行合

伙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企业，其他合伙人不得对外代表本企业，其他合伙人不再

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将自行担任本企业的管理人，向本企业提供日常

运营及投资管理服务；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决定投资及投资退出事

宜，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包括关键人士在内的 3名至 5名委员组成；除关键人士外，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人数和人选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和任免，关键人士由锦秀同德委

派。因此，锦秀同德可以通过控制投资决策委员会实现对德亚创投重要决策的控

制，锦秀同德实际控制德亚创投。李农持有锦秀同德 92%的股权，为锦秀同德及

德亚创投的实际控制人。

2、德亚创投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情况、资信情况，其受让上市公司股份

的资金来源及融资安排

德亚创投成立于 2023年 2月 23日，认缴出资额 23,900 万元（目前暂未有

实缴出资），为新设立的投资主体，对在中国境内经营的实体进行适用法律及经

营范围所允许的股权及准股权投资，实现资本增值。德亚创投资信情况良好，除

本次受让上市公司 8%股份外，暂未开展其他经营活动，暂无相关财务数据。

德亚创投本次受让上市公司 8%股份资金来源均为其合伙人出资。成都良知

博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良知博雅”）直接或间接持有德亚创投 88.28%

合伙份额，为本次股份受让主要出资方。良知博雅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出资及多

年经营所得的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

接、间接使用公司及其关联方资金等情形。良知博雅分别向李强借款 2,000万元、

https://www.qcc.com/pl/p3fe4364e28f83661d18dc026b372554.html
https://www.qcc.com/pl/p606a955d1e685632e8ff86883e8b6d5.html
https://www.qcc.com/pl/p9e3e563cac5d7078d13d0cfa2d5f067.html
https://www.qcc.com/pl/p9e3e563cac5d7078d13d0cfa2d5f067.html
https://www.qcc.com/pl/p722a0824625b02860e058e08f6cdabc.html
https://www.qcc.com/pl/p0743312c7310713ea6f08b85ea44d1a.html
https://www.qcc.com/pl/p1e682329584af4cac02ee30bbd7cc18.html
https://www.qcc.com/pl/p8664da2c5ca8829ed455f1ad68a2659.html
https://www.qcc.com/pl/p05448fc441cd4f4379f2031f50fe308.html
https://www.qcc.com/pl/pr737aa6fcc71b10bffc76da048c9f7c.html
https://www.qcc.com/pl/pr737aa6fcc71b10bffc76da048c9f7c.html
https://www.qcc.com/pl/prbdfa2fb169149463ab462cd079e30e.html
https://www.qcc.com/pl/prbdfa2fb169149463ab462cd079e30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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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兰洋（宁波）科技有限公司借款 4,000万元，向时珠进借款 1.5亿元，借款期

限均为 5年。上述出借主体资信良好，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良知博雅目前自有

资金可出资 1400万元，此外，合伙人或德亚创投最终出资人李农、刘勇、彭伯

韬已提供个人存款证明逾 900万元，各出资主体资信良好，具备出资能力。根据

良知博雅与出借方签署的借款协议及各出借方、出资方提供的资金证明，并经财

务顾问核查，良知博雅及德亚创投合伙人或最终出资主体目前已提供自有资金逾

2,300万元，良知博雅合计借款金额 2.1亿元，出借方及出资主体具备出资的资

金实力。

德亚创投承诺，其本次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资金为其合伙人出资，各合伙人

将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资金需求进度进行实缴出资，各合伙人出资为自有资

金及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取得的自筹资金，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德亚创投本次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资金为其合伙人出资，合伙人

具有足够的出资能力，因此，德亚创投具备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实力。

（2）说明上述三家受让方与骏山投资、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表决权委托等其他约定或利益安排。

回复：

根据奥帕欣荣投资、良元精选肆号、德亚创投、骏山投资及原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戚建国、范小凤出具的说明，并通过公开信息查询，奥帕欣荣投资、上

海良元、德亚创投与骏山投资、公司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一致行动关系或表决权委托等其他约定或利益安排。

（3）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1、根据奥帕欣荣投资、良元精选肆号、德亚创投及其合伙人或基金投资者

提供的存款证明、借款协议等资金实力证明文件及说明文件，经核查，上述受让

方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其合伙人或基金投资人出资，各出资主体具有

足够的出资能力，因此，受让方具备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实力。

2、根据奥帕欣荣投资、上海良元、德亚创投、骏山投资及原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戚建国、范小凤出具的说明，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企查

查等公开信息查询，奥帕欣荣投资、上海良元、德亚创投与骏山投资、公司原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一致行动关系或表决权委托等其他约

定或利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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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2023 年 2 月 23 日，你公司公告称因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申请公司

股票停牌。停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价涨停。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停牌前筹划本次交易的具体过程、重要时间节点和具体参与知悉的

相关人员；

回复：

停牌前筹划本次交易的具体过程、重要时间节点和相关人员如下：

事项阶段 时间 地点
策划决

策方式
参与机构和人员 商议及决议内容

初次接触
2023年 2月

2 日

金坛区华

罗庚高新

区管委会

办公室

面谈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戚

建国

骏山投资/北京华铼：

伍忠良、林朝龙

初步接洽，探讨收购

戚建国所持朗博科技

部分股份的可能性

再 次 沟

通、方案

洽谈

2023年 2月

13 日
线上

线 上 会

议

卖方：戚建国、赵凤高

（卖方顾问）、陈晓纯

（卖方律师）

骏山投资/北京华铼：

伍忠良、刘琛、侯志伟

（收购方律师）、张艳

（收购方律师）

股转方案及核心条款

探讨

初次接触
2023年 2月

13 日
线上

手 机 短

信、电话

卖方：戚建国

良元资管：王华

初步接洽，探讨收购

戚建国所持朗博科技

部分股份的可能性

初次接触
2023年 2月

16 日
线上

手 机 短

信、电话

卖方：戚建国

珠海奥帕：张华

初步接洽，探讨收购

戚建国所持朗博科技

部分股份的可能性

初次接触
2023年 2月

22 日
线上

手 机 短

信、电话

卖方：戚建国

锦秀同德：李农

初步接洽，探讨收购

戚建国所持朗博科技

部分股份的可能性

申请停牌
2023年 2月

22 日
线上

电 话 会

议

戚建国、张国忠（上市

公司董秘）、陈晓纯

因股价波动，决定申

请停牌

公司停牌后，收购方骏山投资、奥帕欣荣投资、良元精选肆号、德亚创投分

别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2023 年 2 月 25 日派员前往金坛与戚建国洽谈股权转让

具体事宜。各方于 2023 年 3 月 1 日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2）说明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露的情形，并核实向我部报送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名单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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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买卖双方确认，在本次交易初步筹划阶段，各方均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

施，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同时已提醒内幕信息知情人未经允许不得向

非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亲属、好友、同事等）泄漏本次交易信息，不得利用

本次交易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不得建议他人、配合他人以及通过其他任何方式买

卖公司股票。各方均如实填写本方内幕知情人信息表并报送给上市公司，公司已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5 号——上市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

度》规定，汇总后及时向监管机构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经核实，该名单经

各方确认，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3）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重大事项进程备忘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事项的承诺函》及内幕信息知情人出具的承诺书，并

经核查，上市公司已如实报送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泄露

本次控制权变更内幕信息的情形。

此外，本财务顾问提示风险如下：

1、骏山投资成立于 2022 年 3 月 1 日，截至报告披露日，未实际开展经营业

务。骏山投资实际控制人伍忠良先生过往经验集中于资本市场，但并无实际经营

管理上市公司，无相关管理经历；

2、骏山投资本次交易资金 74,825.4万元来源为其合伙人对骏山投资的出资：

各合伙人对骏山投资认缴出资为 77,000万元，目前实缴出资为 0，其中，有限合

伙人上海兆朝对骏山投资的认缴出资为 63,800万元，该出资来源为上海兆朝的

对外借款，借款期限 6年。借款资金筹措若不及预期，有可能影响本次股权转让

的交易进度；还款若主要源于上市公司主业经营分红，且主业经营分红不及预期，

有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控制权稳定性；

3、奥帕欣荣投资本次交易资金 28,779万元来源为其合伙人对奥帕欣荣投资

的出资：各合伙人对奥帕欣荣投资认缴出资为 30,000万元，目前实缴出资为 0，

其中有限合伙人青岛博雅对奥帕欣荣投资认缴出资 28,779 万元，该出资来源为

青岛博雅的对外借款，借款期限 18个月；良元精选肆号本次交易资金 28,779万

元来源为基金产品投资人认购资金，投资人已缴纳款项 6,000万元，后续资金将

按照股份转让协议的转账流程时间逐步到位；德亚创投本次交易资金 23,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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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来源主要为各合伙人对海南德亚的出资：各合伙人对德亚创投认缴出资为

23,900 万元，目前实缴出资为 0，其中主要出资人良知博雅直接或间接认缴

88.28%合伙份额，该出资来源主要包括对外借款 21,000万元，借款期限 5年。

借款资金或基金产品认购资金筹措若不及预期，有可能影响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

进度。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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